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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

2

3

4

5

奉政办发

〔1998〕47号

奉政办发

〔2009〕114号

奉政办发

〔2011〕10号

奉政办发

〔2011〕18号

奉政办发

〔2012〕139号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农婚知青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奉化市优抚对象

医疗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市公务员医疗补助有关政策的通

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府投资公司劳动用工和工资

暂行办法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

通知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BFHD00-2023-0005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奉政发〔2023〕2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

《浙江省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关于开展涉及营商环境的行政规范性

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浙法联办〔2023〕2

号）等文件要求，我区对现行的以区人民政府及

其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

面清理，决定将29件已被新的法律、法规、规

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所替代的，或者主要内容与

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或者与上级有关文

件精神不一致的，或者适用期已过的，或者与当

前形势不符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自发

文之日起停止执行。

附件：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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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奉政办发

〔2012〕155号

奉政办发

〔2013〕100号

奉政办发

〔2014〕9号

奉政办发

〔2014〕86号

奉政发

〔2015〕315号

奉政办发

〔2015〕94号

奉政办发

〔2015〕99号

奉政发

〔2016〕30号

奉政发

〔2016〕82号

奉政发

〔2016〕118号

奉政发

〔2016〕275号

奉政办发

〔2016〕99号

奉政办发

〔2016〕108号

奉政发

〔2017〕262号

奉政办发

〔2017〕116号

奉政办发

〔2017〕125号

奉政发

〔2017〕283号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化市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机制建

设激励约束政策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开展建设项目交易取得新增排污权工作的

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实施意

见

奉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城乡居民临时救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工作的补充意见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禁止秸秆垃圾等物质露天焚

烧暂行办法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体土地征收管理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强龙工程培育实施办法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宁波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的实施意见

奉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存量农居房处置工作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

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使用管理试行

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业集聚发展的若干意见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申评

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化区加快保险服务业创

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小微产业园建设的实施意见(试

行)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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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奉政发

〔2017〕286号

奉政办发

〔2018〕17号

奉政发

〔2018〕80号

奉政发

〔2018〕90号

奉政办发

〔2018〕51号

奉政发

〔2019〕85号

奉政办发

〔2020〕78号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

业的实施意见（试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食盐储备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奉化区文化产业发展扶持

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化区主城区社区规划调

整与综合用房配备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化区人民政府质量奖管

理办法的通知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为充分发挥我区区位以及医药领域产学研

优势，集中要素资源，高标准高质量打造生物医

药、医疗器械的创新链、产业链，形成区域性生

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创新地，经区政府同意，现

提出以下意见。

一、支持对象和范围

在我区注册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生

物医药、医疗器械、医用新材料、高端医疗器械

核心配件、生物制品、生物技术服务、医疗大数

据、精准医疗等领域研发、生产和服务的企事业

单位（财政全额拨款的除外）。

二、支持产业平台建设

1.支持建设高等医疗器械研发服务平台、

药物研发服务平台、实验动物平台、检验检测平

BFHD01-2023-0003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

奉政办发〔2023〕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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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物医药产业中试及生产平台等产业公共

服务平台，按其总投资（不含土地款及建筑安装

款项）的2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

2.支持创新药械孵化培育平台建设，充分

利用国家药品MAH持证模式改革契机，推行上

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实现打造从基金引入、

研发平台打造、药证取得、持证转化，直至最后

产品生产、销售对接的全产品链平台，首年根据

企业注册、人才到位以及取得MAH持证资格给

予300万元的补助。

3.区内企业使用经认定的生物医药领域

公共服务平台（非关联企业）等研发服务机构进

行技术服务的，对委托方每年按企业委托金额

给予专项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三、支持研发创新

（一）支持新药研发

4.对1类预防用和治疗用生物制品、中药

创新药的临床试验研究，按进展情况分阶段给

予后补助。完成临床Ⅱ期的,即按实际投入研

发费用的20%给予后补助（包括临床Ⅰ、Ⅱ期研

发费用）、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完成临床Ⅲ期

的，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的30%给予后补助、最

高不超过3000万元；取得药品注册证的，再奖

励10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后补助最高不超

过1亿元。

为鼓励引进全球首创一类新药，经认定为

全球首创一类新药的，奖励资金翻倍。

5.对2类预防用和治疗用生物制品、中药

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临

床试验研究，按进展情况分阶段给予后补助。

完成临床Ⅱ期的，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的20%

给予后补助（包括临床Ⅰ、Ⅱ期研发费用）、最高

不超过500万元; 完成临床Ⅲ期的，按实际投

入研发费用的 20%给予后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取得药品注册证的，再奖励500万

元。单个企业每年后补助最高不超过2000万

元。

6.对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的同名同方中药、

1-3类兽药注册证的临床试验研究，按实际投

入研发费用的20%给予后补助、最高不超过50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后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

万元。

7.在区内医院开展第4条至第6条所列明

药品临床试验的，给予该医院每个病例1000元

的补助，单个品种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支持器械研发

8.对取得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产

品（含免疫发光试剂，不含其他二类诊断试剂）

并在我区产业化的，按单品种实际投入研发费

用的20%分别给予后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

元、500万元；对获得创新二类、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的，单品种分别再给予研发费用一次性

奖励100万元、300万元。

（三）支持实验室建设

9.引入或成功创建生物医药领域的省级

重点实验室，一次性给予开办补助500万元；引

入或成功创建生物医药领域的市级重点实验

室，一次性给予开办补助200万元。

（四）支持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

10.对通过国家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按单

品种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的20%给予补助、最高

不超过300万元；对在全国前三个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的20%给

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五）支持国际资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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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欧

洲药品管理局（EMA）、欧洲统一（CE）、日本药品

医疗器械局（PMDA）、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

先进体系认证的药械企业，按审计后实际发生

费用（含技术改造、注册认证费、海外临床试验

费）的2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四、鼓励创新成果产业化

（一）支持新建产业投资项目

12.支持取得药品注册批件并在我区实施

产业化。对新建投资规模1亿元（含）以上的项

目，按照设备设施投资额（仅指GMP车间建设、

生产设备以及外购技术软件投入）的15%给予

补助（其中在实际到位设备设施金额达到设备

设施计划投资额的50%时，提前补助5%），最高

不超过5000万元。

13.支持取得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且在我区实施产业化。对于新建投资规模

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项目，按设备设施

投资额（仅指GMP车间建设、生产设备以及外购

技术软件投入）的10%予以补助（其中在实际到

位设备设施金额达到设备设施计划投资额的

50%时，提前补助3%），最高不超过500万元；项

目新建投资规模1亿元以上的，按设备设施投

资额（仅指GMP车间建设、生产设备以及外购技

术软件投入）的12%予以补助（其中在实际到位

设备设施金额达到设备设施计划投资额的50%

时，提前补助4%），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二）支持委托生产

14.区内药品或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

委托区内生物医疗企业（非关联企业）生产其所

持有药械产品的年度委托金额超过1000万元

的，对委托方每年按企业委托金额给予专项奖

励，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五、鼓励企业向上争取资金

以上一至四项为区级资金。对获得的中

央、省、市奖补资金，将全额奖励给申报获批企

业。

六、附则

（一）对于创新研发类的生物医药企业设置

五年培育期(新药研发类企业为七年)、器械类

及配套医用新材料及核心配件生产企业设置三

年培育期，企业培育期从企业注册设立之日起

计算。

（二）特医食品、医学美容项目符合相关条

件的，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三）本政策如与其他政策有重复，除特别

注明外，实行就高补差不重复原则。

（四）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如出台相

关新政策，按照从新原则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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